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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晋市政办〔2020〕79 号

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污染企业搬迁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污染企业搬迁工作方案》已经市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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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污染企业搬迁
工 作 方 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打赢蓝天

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晋政发〔2018〕30 号）和《关于

印发晋城市打赢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决战计划的通知》（晋市政办

〔2020〕15 号）要求，加快推进我市城市建成区污染企业搬迁

改造工作，改善城市大气环境，优化城市工业布局，全面打好污

染防治攻坚战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2020 年,完成晋城市健牛工贸有限公司、晋城市太行钙品有

限公司、晋城市白马纳米材料厂、晋城市春晨兴汇实业有限公司、

山西汉通鑫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晋城市富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

司、晋城市太阳石实业有限公司共7户企业关停搬迁任务。

加快推进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天溪煤制油分公司搬迁进度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制定搬迁改造工作方案

科学制定工作方案。城区人民政府、泽州县人民政府、开发

区管委会、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论证，

科学制定搬迁专项工作方案，明确保障措施，倒排工期，确保在

规定时间节点完成关停搬迁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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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进行资产评估。要结合搬迁企业实际情况，按照有关

政策和要求，做好资产损失评估，形成公正、客观、权威的评

估结果。

合理确定补偿标准。要因地制宜制定搬迁补偿办法，确定补

偿范围和补偿标准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〔责任单位：城区人民政府、泽州县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

会、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〕

（二）组织实施搬迁改造

加强引导。城区人民政府、泽州县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

要加强组织协调，积极引导企业向资源要素相对集中、产业关联

度高的工业园区集聚发展。

强化服务。搬迁企业新上项目，原则上由迁入地政府负责，

并享受当地招商引资项目有关优惠政策。市直有关部门和迁入地

政府要对项目审批、项目选址、土地使用、环评等工作开辟绿色

通道，主动提供服务，推动项目落地。

督促落实。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协助企业解决搬迁改造过程中

遇到的问题，督促推进搬迁改造项目按期全面完成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直有关部门、各有关县区、开发区管委会〕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建立领导机制，市长担任“总指挥长”、分管副市长担任“副

总指挥长”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规划和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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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局要切实履行部门职责，统筹指导协调我市城市建成区污染

企业搬迁改造工作，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分析、督促检查，及时

研究解决出现的问题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生态

环境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城区人民政府、泽州县人民政府、

开发区管委会〕

（二）明确任务分工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做好污染企业搬迁统筹协调和牵头推

动工作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要统筹研究通过搬迁企业所占土地

出让收益部分解决补偿问题及综合配套政策，负责协调解决搬迁

工作中属地企业土地事权、区域规划不匹配不一致问题；协调解

决搬迁企业土地供应、土地收储等事项；在下达年度新增建设用

地计划指标时，要向搬迁改造企业承接地适当倾斜。市生态环境

局、市财政局要结合各自职能，在政策和职权范围内积极支持保

障建成区内污染企业搬迁工作。

城区人民政府、泽州县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对本地城

市建成区内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工作负总责，负责制定工作方案，

做好资产评估，确定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，督促推动搬迁企业

按时关停搬迁。

搬迁企业要强化环保意识，要充分认识退城入园搬迁是环保

倒逼企业转型的必然选择。企业自主选择搬迁路径，选择适合自

身发展定位的工业园区作为搬迁项目入驻地，以搬迁为契机实现

转型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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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适当经济补偿

相关县区、开发区在科学评估、充分协商的基础上，可对搬

迁企业损失给予适当经济补偿，搬迁企业也需要自筹资金完成转

型升级。补偿所需资金原则上由企业所在县区、开发区通过土地

出让收益解决，属地政府须科学论证，确定开发方式，提出具体

方案上报市政府研究通过。〔责任单位：城区人民政府、泽州县

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〕

（四）统筹土地政策

涉及行政区划托管导致的土地事权与企业管辖权不一致、土

地性质变更问题以及其他需要市政府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，由城

区人民政府、泽州县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结合本区域实际情

况，提出建议方案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办法，专题上报市政府

统一研究。〔责任单位：城区人民政府、泽州县人民政府、开发

区管委会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

境局〕

（五）争取专项资金

统筹使用好省级相关专项资金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帮助搬迁

新项目积极争取省级专项技改资金支持；市生态环境局对完成关

停搬迁任务的企业争取奖补资金支持；市、县财政对污染企业搬

迁改造项目按照政策要求给予一定补助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财政局〕

（六）化解各类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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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在组织实施企业关停搬迁过程

中，要妥善处理职工分流安置、再就业、企业周边村庄的供热替

代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民生问题。〔责任单位：城区人民政府、

泽州县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〕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

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市属各事业单位，驻市各单位，各大中型企业。

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